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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无需要流通股股东单独表决的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本公司”）章程规定，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广州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有

１０

人，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２．７７％

，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克俭先生主持，公司

１０

名董事出席了本次

会议，董事韩兆起先生因病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全体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本次会议提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有效表决

票总数

赞成票股份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股份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股

份数

弃权

比例

表决

结果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有效表决

票总数

赞成票股份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股份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股

份数

弃权

比例

表决

结果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有效表决

票总数

赞成票股份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股份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股

份数

弃权

比例

表决

结果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本议案有效表决

票总数

赞成票股份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股份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股

份数

弃权

比例

表决

结果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

票总数

赞成票股份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股份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股

份数

弃权

比例

表决

结果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 本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现净利润

６９７

，

１０２

，

４７８．８９

元，母公司的净利润

６２２

，

０６１

，

６０６．２９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６２

，

２０６

，

１６０．６３

元后，加上

２０１０

年度结转之未分

配利润

１

，

４９２

，

５５６

，

７４０．８０

元，扣除

２０１１

年度已分配的普通股股利

３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共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

１

，

７０７

，

４１２

，

１８６．４６

元。向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３．５０

元（含税）， 合计分配利润

４．０２５

亿元。

６

、听取《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非表决事项）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

票总数

赞成票股份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股份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股

份数

弃权

比例

表决

结果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同意继续聘请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为

１

年，并授权董事会负责与

其签署聘任协议以及决定其报酬事项。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

票总数

赞成票股份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股份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股

份数

弃权

比例

表决

结果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同意将公司住所变更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自编一号。并对公司《章程》中登记的住所进行相

应的修订。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

票总数

赞成票股份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股份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股

份数

弃权

比例

表决

结果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同意对公司《章程》第五条及第一百六十三条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于本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授权董事会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报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具体修订如下：

“第五条 公司住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自编一号；邮政编码：

５１０４７０

。”

“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研究论证程序和决策机制

１

、公司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应当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注重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给予投资

者稳定回报，由董事会充分论证；若修改利润分配政策，应详细论证其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应通过公司网站、公众信箱或者来访接待等渠道充分听取中小股东

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与中小股东的上述交流和沟通应当形成记录。

２

、董事会审议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时，应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

公司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应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审议

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表

决通过；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利润分配不得超过

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２

、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股票相结合或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形式分配利润。

３

、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公司本年度盈利时，原则上至少进行一次现金分红，且最近三年累计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

近三年实现的平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如果董事会在公司盈利的情况下拟不进行现金分红，董事会应当在议案中说明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原

因。

４

、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在满足上述现金分配股利之余，结合公司股本规模和公司股票价格情况，

公司可以与现金分红同时或者单独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５

、利润分配的时间间隔：公司符合本章程规定的条件，可以每年度进行一次利润分配，也可以进行中期

利润分配。

６

、制订利润分配具体方案应履行的审议程序：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

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应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制订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时，独立董事应当发表独立意见。

制订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时，应当通过公司网站、公众信箱或者来访接待等渠道，充分听取中小股东

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与中小股东的上述交流和沟通应当形成记录。”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卢光霖先生、刘子静先生、陈凤起先生、林运贤先生、 韩兆起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职务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

票总数

赞成票股份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股份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股

份数

弃权比

例

表决

结果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７２１

，

７８６

，

８２０ ９９．９８８１％ ０ ０ ８５

，

８００ ０．０１１９％

通过

根据组织部门安排，公司董事卢光霖先生、刘子静先生、陈凤起先生、林运贤先生、韩兆起先生不再担任

公司董事职务。

１１

、审议《关于选举刘建强先生、关易波先生、张育民先生、戴智先生、邱嘉臣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的

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对

５

位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对各位董事候选人的表决情况如下：

（

１

）刘建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总数 赞成票股份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７２１

，

７８５

，

８２０ ９９．９８８０％

通过

（

２

）关易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总数 赞成票股份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７２１

，

９６１

，

３２０ １００．０１２３％

通过

（

３

）张育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总数 赞成票股份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７２１

，

７９０

，

８２０ ９９．９８８７％

通过

（

４

）戴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总数 赞成票股份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７２１

，

７８５

，

８２０ ９９．９８８０％

通过

（

５

）邱嘉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总数 赞成票股份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７２１

，

９０２

，

８２０ １００．００４２％

通过

刘建强先生、关易波先生、张育民先生、戴智先生、邱嘉臣先生与董事张克俭先生（董事长）、徐光玉先生

及独立董事朱卫平先生、刘江华先生、林斌先生及卢凯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１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汪东兵先生担任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

票总数

赞成票股份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股份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股

份数

弃权

比例

表决

结果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７２１

，

８７２

，

６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汪东兵先生当选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至监事会届满止。汪东兵先生与公司股东代表监事陈汝贞

先生（监事会主席）及职工代表监事王黎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王英哲律师、张晓芬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

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０６－２５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４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公司董事长召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

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

电话的形式送达各董事及其他参会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投资审查与决策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董事关易波先生、邱嘉臣先生为投资审查与决策委员会委员。董事关易波先生、邱嘉臣先生与独立

董事朱卫平先生、林斌先生及卢凯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投资审查与决策委员会。

二、《关于调整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董事刘建强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刘建强先生与独立董事林斌先生及刘江华先生共同组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４６８

证券简称：宁通信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九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上海裕隆和曲阜裕隆股权转让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裕隆”）

１７．７９％

的股权和曲阜裕隆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阜裕隆”）

１７．７９％

的股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合并对外转让，挂牌底价由原定的

４６６２

万元调整为

４０６５．７４

万元（其中上海裕隆

２５０３．９７

万元、曲阜裕隆

１５６１．７７

万元）。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述调整后的股权转让方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４６８

证券简称：宁通信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上海裕隆和曲阜裕隆股权转让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持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裕隆”）和曲阜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曲阜裕隆”） 的

１７．７９％

股权以挂牌方式合并对外转让， 挂牌底价由原定的

４６６２

万元调整为

４０６５．７４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股权转事项让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转让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交易对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上海裕隆和曲阜裕隆为本公司分别持股

１７．７９％

的参股公司，根据公司资源整合的需要，公司拟将上述

股权以挂牌方式对外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上述股

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

４６６２

万元的挂牌底价进行转让。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对于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 公司聘请了中介机构对上海裕隆和曲阜裕隆的财务、资

产状况进行了审计、评估。

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海裕隆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４

，

０７５．１８

万元，曲阜

裕隆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８

，

７７８．９３

万元。公司持有的上海裕隆和曲阜裕隆

１７．７９％

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评估

价值分别为

２５０３．９７

万元和

１５６１．７７

万元，合计

４０６５．７４

万元。

公司拟以上述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作为参考依据，将挂牌底价调整为

４０６５．７４

万元（其中上海

裕隆

２５０３．９７

万元、曲阜裕隆

１５６１．７７

万元）。

二、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拟采用公开挂牌方式，受让方存在不确定性。

三、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投资

２３３１

万元，分别取得上海裕隆

２１％

的股权和曲阜裕隆

２１％

的股权。后因其他股东单方

增资，本公司对上海裕隆和曲阜裕隆的持股比例分别下降为

１７．７９％

，本次公司拟将持有的上述股权全部对

外转让。上述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２．

标的资产的帐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持有的上海裕隆

１７．７９％

股权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１４７２．１８

万元，该

项股权对应的上海裕隆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２５０３．９７

万元； 本公司持有的曲阜裕隆

１７．７９％

股权的长期股权

投资账面价值为

３１１．３７

万元，该项股权对应的曲阜裕隆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１５６１．７７

万元。

３．

上海裕隆和曲阜裕隆基本情况

上海裕隆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注册地上海，注册资本

３７７６．６４

万元，主营业务为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产

销，生物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目前，上海裕隆的股东方及持股比例为：

穆海东持股

４２．１５％

，黄道根持股

１８．１９％

，本公司持股

１７．７９％

，跃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４２％

，其他自然

人股东持股

１１．４５％

。

曲阜裕隆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注册地山东曲阜，注册资本

７２２４．２８

万元，主营业务为生物技术、生物芯片及其

配套产品、新医药、中医、医疗诊断技术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物技术产品的代理销

售等。目前曲阜裕隆的股东方为：穆海东持股

４３．１９％

，黄道根持股

２３．７４％

，本公司持股

１７．７９％

，跃华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４２％

，其他自然人股东持股

１１．４５％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股权转让标的公司的其他股东尚未明确表示放弃本次挂牌转让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４．

标的资产的审计情况

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该所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对上海裕隆和曲阜裕隆

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上海裕隆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２

，

８６５

，

３６２．５８ ５１

，

６８０

，

６９６．０８ ４５

，

３８８

，

４６５．１８ ３３

，

９４５

，

９１５．５５

总负债

６０

，

６２６

，

７７５．２０ ５６

，

５５６

，

２６６．８８ ５２

，

８１７

，

５４５．８６ ３３

，

７３２

，

４３４．３０

应收款项总额

５

，

５９１

，

８３２．７８ ４

，

６５５

，

５８９．３７ ４

，

３２５

，

７５４．４７ ７

，

６６７

，

６２８．１０

净资产

－７

，

７６１

，

４１２．６２ －４

，

８７５

，

５７０．８０ －７

，

４２９

，

０８０．６８ ２１３

，

４８１．２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７３

，

８１２．６８ ３

，

４８２

，

７６４．１３ ５８６

，

６３２．５０ ２６７

，

７３８．８４

营业利润

－２

，

８８６

，

０７６．３２ －７

，

９５６

，

７４１．３２ －１０

，

５０２

，

６１１．５６ －１０

，

４９４

，

２２３．８５

净利润

－２

，

８８５

，

８４１．８２ －５

，

０８９

，

０５２．０５ －７

，

６４２

，

５６１．９３ －８

，

７１３

，

２０３．８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６

，

６１６

，

３５４．０１ ５

，

３５２

，

７４５．５２ １０

，

１７１

，

５６０．５８ ２１６

，

７２７．４８

曲阜裕隆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８

，

６１５

，

３７４．８３ ３９

，

１２１

，

２４０．５８ ４４

，

９８８

，

８７０．４３ ５０

，

２７１

，

７４９．８４

总负债

３９

，

０７６

，

４３２．１７ ３７

，

６８７

，

１８４．６６ ３５

，

５９４

，

１２０．６０ ３６

，

０１１

，

２６５．６６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０

，

５６６

，

８９６．７７ １

，

６００

，

９７６．７７ １３

，

３４７

，

７３５．７３ ５

，

６６９

，

１１９．６５

净资产

－４６１

，

０５７．３４ １

，

４３４

，

０５５．９２ ９

，

３９４

，

７４９．８３ １４

，

２６０

，

４８４．１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１２

，

５１２．８３ ２７２

，

３５９．０１ １５９

，

５４３．６６ ８７１

，

２９２．４１

营业利润

－２

，

１３９

，

２２０．２６ －１４

，

３３６

，

７５８．０８ －６

，

１３２

，

０８９．１３ －８

，

７８４

，

３８９．１３

净利润

－１

，

８９５

，

１１３．２６ －１２

，

８２６

，

４２８．２６ －４

，

８６５

，

７３４．３５ －７

，

８８４

，

５９５．０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７

，

８０７

，

９３０．０６ －２２８

，

７９０．９８ －７

，

７３１

，

３３５．３３ －１

，

０７７

，

７９９．９２

５．

上海裕隆股权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业务执业资格的上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海裕隆的股东权益的市场

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对象：评估基准日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及其使用有效期：净资产清查调整后账面值为

－７

，

４２９

，

０８０．６８

元，

（

１

）收益法评估结论：人民币

１４

，

０７５．１８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肆仟零柒拾伍万壹仟捌佰元整）。

（

２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人民币

９

，

２４５．６８

万元（大写：人民币玖仟贰佰肆拾伍万陆仟捌佰元整）。

（

３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论。

收益法评估结论和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采用资产基础法，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９

，

２４５．６７

万元；采用收益现值法估值，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４

，

０７５．１８

万元。考虑到成本法中有经审计调整后的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

，

２０２．６

万元，所以两种方法的实际评估结

果差异

３

，

６２６．９１

万元，差异率为

３９．２％

。

评估结论的选取

就本评估项目而言，收益法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出发，以被评估企业现实资产未来可以产生的收益，经

过折现后的现值之和作为被评估企业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 因此收益法对被评估企业未来的预期发展因

素，如公司管理层的未来经营计划、所面临的经营机会等考虑，加上企业无法列举的隐性价值即不可确指的

无形资产价值，主要包括由客户资源、管理团队等潜在资源考虑，收益法更能体现该公司未来的整体价值。

而资产基础法是从被评估企业提供的目前财务报表出发，逐项重估各项资产和负债的价值，目前企业作为

医药行业的特殊性，研发阶段投入费用较多，收益未能短时间显现。因此从估值角度看，本次收益法的评估

结论相对更切合被评估企业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６．

曲阜裕隆股权评估结果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业务执业资格的上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曲阜裕隆的股东权益的市场

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对象：评估基准日曲阜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曲阜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及其使用有效期：净资产清查调整后帐面值为

９

，

３９４

，

７４９．８３

元，

（

１

）收益法评估结论：人民币

８

，

７７８．９３

万元（大写：人民币捌仟柒佰柒拾捌万玖仟叁佰元整）。

（

２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人民币

６

，

２４６．１７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仟贰佰肆拾陆万壹仟柒佰元整）。

（

３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论。

收益法评估结论和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采用收益现值法估值， 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 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８

，

７７８．９３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６

，

２４６．１７

万元。

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差异

２

，

５３２．７６

万元，差异率为

４０．５５％

，经分析主要是资产基础法尽管已包括被评

估企业的无形资产的价值，但未能体现曲阜裕隆生物作为“免疫诊断试剂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价值。

评估结论的选取

就本评估项目而言，资产基础法是从曲阜裕隆生物提供的目前财务报表出发，它所反映的账面价值是

目前实体运营资产的价值。而收益法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出发，以被评估企业现实资产未来可以产生的收

益，经过折现后的现值之和作为被评估企业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

本项目中被评估企业尚处于产品研发、试验阶段，企业的销售收入崎低、管理费用非常的高，经营收入

与费用不匹配，所以资产基础法不能客观的反映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而收益法是从未来收益的

角度出发，对于企业目前投入的研发成本所形成的成果以被评估企业现实资产未来可以产生的收益予以确

认。

被评估单位曲阜裕隆生物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获得“免疫诊断试剂国家工程实验室”，

公司衔接基础研究和产业研发的桥梁，成为凝聚、培养工程技术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基础法评估是无法体现其作为“免疫诊断试剂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价值，而收益法能

将其研发成果货币化，能更为准确的体现其价值。

因此从估值角度看，本次资产评估收益法的结论相对更切合被评估企业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采用收

益法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四、股权转让方案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方式

公开挂牌合并转让公司持有的上海裕隆

１７．７９％

和曲阜裕隆

１７．７９％

的股权。

２．

挂牌地点

公司拟委托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对本次转让标的进行公开挂牌交易。

３．

挂牌底价：

４０６５．７４

万元（其中上海裕隆

２５０３．９７

万元、曲阜裕隆

１５６１．７７

万元）。

４．

定价依据：以被转让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依据。

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海裕隆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７４２．９１

万元，评

估值为

１４

，

０７５．１８

万元，曲阜裕隆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９３９．４７

万元，评估值为

８

，

７７８．９３

万元。公司持有的上海裕

隆和曲阜裕隆

１７．７９％

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评估价值分别为

２５０３．９７

万元和

１５６１．７７

万元， 合计

４０６５．７４

万

元。公司拟以股权评估价值为依据将挂牌底价确定为

４０６５．７４

万元。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集中资

源发展主营业务，改善公司的现金流，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股权转让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本次交易前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标的股权进行了审计和

评估，并以评估价值作为挂牌价格定价依据，定价方式是客观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此项议案。

七、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公司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业务，改善公司现金流。如按照挂牌底价成交，本次股

权转让约产生收益

２２８２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上海裕隆和曲阜裕隆的股权。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上海裕隆及曲阜裕隆资产评估报告；

３

、上海裕隆及曲阜裕隆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４６８

证券简称：宁通信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星期四）上午九点。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 公司国有法人股股东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Ｂ

股股东（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普天路

１

号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２

、 本次会议将审议以下提案：

（

１

）审议关于挂牌转让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７．７９％

股权和曲阜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７．７９％

股

权的议案；

３

、有关上述提案的详细内容可查阅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

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

授权委托书。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至

７

月

１１

日（

８

：

３０－１７

：

００

，节假日除外）

３

、登记地点：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普天路

１

号公司财务证券部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普天路

１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１２

电 话：

０２５－５２４０９９５４

传 真：

０２５－５２４０９９５４

联 系 人：张沈卫先生、肖红女士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南京普天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指示行使表决权：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挂牌转让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７．７９％

股权和曲阜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７．７９％

股权的议案

注：请在相应意见栏里打“

√

”。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单位盖章：

本委托书有效期：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此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

２．

若未填写投票指示的，则视同默认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３．

若未填写有效期的，则视同默认有效期为从委托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４．

委托人为法人的，应由法定代表人出具委托书并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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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26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2-24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5

日

9:30

2.

召开地点：国安大厦三层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

号）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李士林董事长

6.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20

人、代表股份

651,189,3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1.53%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567,930,54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156,793,054.10

元。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

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具体实施方案另行公告。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根据当年审计工作情况确定审计费用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八）、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

、非独立董事选举

（

1

）、选举孙亚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

2

）、选举夏桂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

3

）、选举罗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

4

）、选举李建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

5

）、选举张建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

6

）、选举秦永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

7

）、选举孙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

8

）、选举庄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

决股份的

0％

。

（

9

）、选举廖小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

10

）、选举李向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2

、独立董事选举

（

1

）、选举郑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

2

）、选举赵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

3

）、选举王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

4

）、选举傅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

5

）、选举陈鹏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以上当选董事简历见

2012

年

5

月

26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九）、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

、选举赵卫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2

、选举刘欣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以上当选监事简历见

2012

年

5

月

26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51,189,35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客户服务、外包服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为

1,643,760

股，同意

1,643,76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提供呼叫中心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为

1,643,760

股，同意

1,643,76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技术服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为

1,643,760

股，同意

1,643,76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锰酸锂等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为

1,298,962

股，同意

1,298,96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及设备采购的议案

表决情况：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为

1,298,962

股，同意

1,298,96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韩巍、王伟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公司章程》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关于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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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

事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5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名，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

案。

经公司股东推荐，选举孙亚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夏桂兰女士、廖小同先生为副董事长。

二、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孙亚雷、罗宁、李建一、秦永忠、孙璐、庄宇、廖小同、陈鹏敬（独立董事）、王兴

（独立董事），其中孙亚雷为召集人。

2

、审计委员会委员：孙亚雷、秦永忠、郑力（独立董事）、王兴（独立董事）、傅亮（独立董事），其中郑力（独

立董事）为召集人。

3

、提名委员会委员：夏桂兰、孙璐、郑力（独立董事）、赵旭东（独立董事）、陈鹏敬（独立董事），其中陈鹏

敬（独立董事）为召集人。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夏桂兰、张建昕、郑力（独立董事）、赵旭东（独立董事）、陈鹏敬（独立董事），

其中陈鹏敬（独立董事）为召集人。

三、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廖小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四、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新一届经营管理班子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孙璐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庄宇先生为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李宏灿先生、张溪先生、何与民先生、高浩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李向禹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严

浩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简历附后）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聘任高管人员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人员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

职资格，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上述聘任。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孙 璐先生 历任中信国安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

庄 宇先生 历任北京国安世纪商贸公司总经理、北京中信国安工贸集团副总经理、惠州大亚湾中信

国安总公司副总经理、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北海中信国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总支

书记。现任本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李宏灿先生 历任洛阳中重设备工程工具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 董事兼中信重机公司重型机器厂副厂

长、中信重机公司重型装备厂厂长、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青海

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张 溪先生 历任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中信国安盟固

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何与民先生 历任中信通信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现持有本

公司股票

20,100

股。

高 浩先生 历任中信国安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国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现持有本公司股票

1,090

股。

李向禹先生 历任中信国安总公司财务部经理助理、中信国安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中信国安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本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

严浩宇先生 历任北京火箭股份金泰星测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深圳普晟经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本

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2-26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

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赵卫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股票代码：

600963

公告编号：

2012-028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表决

11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岳阳林纸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详见附

件

1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二、会议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及修改

<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为进一步明确公司利润分配制度， 建立科学的分红政策及决策机制并增强公司股利分配的透明度，公

司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股利分配政策进行调整，并就该调整事宜修

改《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内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

一

>

原《公司章程》

"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

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股份

)

的派发事项。

"

修改为：

"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利润分配决策程序

（一）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和市场环境，制订利润分配方案。

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

（二）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

股份

)

的派发事项。

（三）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

和交流，充分尊重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对报告期盈利但公司董事会未提

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

除现场会议外，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公司因生产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等原因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应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利润分配政策调整议案， 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应当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其中，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应在

议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五）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

督。

"

<

二

>

原《公司章程》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可以采

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年实现的利润分配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其中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实

际分配利润的

50%

。

"

修改为：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一）利润分配原则：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保持

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二）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三）利润分配时间间隔：在符合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每年进行一次分红。原则上在每个会计年度结

束后的年度董事会上提议公司进行股利分配，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当期的经营利润和现金流状况提议

公司在中期进行现金分配。

（四）现金分红条件和比例：公司依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当年经营的

具体情况及未来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确定当年现金分红具体比例，在弥补以前年度亏损、足额提取法定公

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公司每年实现的利润分配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其中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不低于实际分配利润的

50%

。

（五）分配股票股利的条件：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公

司可以发放股票股利。

<

三

>

《公司章程》中新增第一百五十六条：

"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应充分尊重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利润分配方案的

意见与建议，并切实保障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相关股东大会的权利，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有关条件的公

司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投票权。

"

<

四

>

《公司章程》原第一百五十六条及以后条款序号顺延。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制定公司未来股东回报规划和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了审议，一

致认为：

1

、公司在保持自身持续稳健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建立持续、稳定及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

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2

、董事会制定公司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订

或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更好地保护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3

、我们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制定公司未来股东回报规划、本次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及修改《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事项。并请董事会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如下：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11

日上午

10:00

(

二

)

会议召开地点：

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文化中心会议室

(

三

)

会议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

四

)

审议事项：

1

、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2

、 关于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及修改《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五

)

会议出席对象：

1

、 截至于

2012

年

7

月

5

日

(

股权登记日

)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

,

该代理人不必

为股东。

2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

六

)

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1

、 会前登记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

账户卡到公司登记。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2

、 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3

、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

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

原件

,

以便验证入场。

4

、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

邮政编码：

414002

联 系 人：顾吉顺

联系电话：

0730－8590683

联系传真：

0730－8562203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格式）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件

1

：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2012

年

-2014

年）

为完善和健全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

回报投资者，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岳阳林纸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和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的指示精神，公司董事会制订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以下简

称

"

本规划

"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条 制订本规划考虑的因素

公司着眼于长远的和可持续的发展，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发展目标，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

的回报规划与机制，从而对利润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以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二条 本规划的制订原则

本规划的制订应符合《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条款规定，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

顾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可持续发展， 在充分考虑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处理公司的短期利益及长远发展的关

系，确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并据此制订未来三年的执行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划，以保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三条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

1

、股利分配方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2

、股利分配时间：在符合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每年进行一次分红。原则上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年度董事会上提议公司进行股利分配，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当期的经营利润和现金流情况提议公司在

中期进行现金分配。

3

、股利分配比例：公司依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

公积金以后，公司每年实现的利润分配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其中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不低于实际分配利润的

50%

。若在

2012

年

-2014

年，公司的净利润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公司可适当提高现金

分红的比例或者实施股票股利分配，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

第四条 调整既定三年回报规划的决策程序

因外部经营环境或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确有必要对公司既定的三年回报规划进行调整

的，新的股东回报规划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有关议案由董事会制订，

并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能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发表意见；相关议案经董事

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并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第五条 未来股东回报规划的制订周期和相关决策机制

1

、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根据公司预计经营状况、股东（特别是公众

投资者）和独立董事的意见，以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回报规划。

2

、在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

者）和独立董事的意见的基础上，由董事会制订《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并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

审议，独立董事应当对回报规划发表独立意见。相关议案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

过。

第六条 本规划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附件

2

：

授权委托书（格式）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

/

许可证号

)

：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表决指示：同意 反对 弃权

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否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

:2012

年 月 日


